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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
員
之
救
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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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路
威
街
奥
尼
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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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之
大
貨
倉 
該
修
高
六
層 
滿
貯
貨
物
， 

十
昨
日
七
點|
分
鐘 
忽
遭
囘
祿 
消
队
峡
聞
警
。即
馳
至
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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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歷
兩
句
鐘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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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將
火
撲
滅
。訣
樓
之
頂
層
及̂
面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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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份 
均
被
燉 
損
失
約
計
値
銀
三
叫
萬
元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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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火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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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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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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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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旬
牛
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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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六
街
夾
士
布
路
士
街
某
屋
又
被
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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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爽
事
夫
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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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點
三
十
分
鐘6
在
士
勿
皆
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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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碼
願L
皆
有
火■

至
十
一
點
拾
二
分
鐘
文
吿■
。謂
奥
尼
路 

公
稠
又
被
火
迨
消
防
映
馳
至
。方
悉
因
被
火
後
之
瓦
礫
堆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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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" 死
庆
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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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
無
關
輕
重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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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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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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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
埠
致
公
總
堂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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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啓器*
率
中
，
曹
館
日
前
奉
駐
温
王
領
事
委
命
就
地
設
立
發
給 

P
飴
籍
氏
執
照
分
局
事
哇
該
分
局
組
立
後
經
發
傳
單
通
吿
諒
我 

昆
仲
多
已
显
及
查
此
項
國
籍
執
照
將
來
極
爲
重
要
爲
我
國
民
身 

家
所
繫
仰
各
昆
仲
各
宜
領
取
常
佩
于
身
俟
坎
政
府
檢
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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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
時
足
以
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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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
免
却
許
多
手
續
本
總
堂
今
爲
事
關
送
金
起 

見
故
誌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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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
各
手
足 
一 體
知
悉
此
吿

城
埠
致
公
総
堂
啓

間
。兼
製
苡
米
粉
亦
有
六
百
桶
。倘
有
別
廠
亦
將
開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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毎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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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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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百
五
十
桶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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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有
車
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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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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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
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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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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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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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品
之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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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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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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漲 
如
奸
商
成
乘
此
毎
豊 B
項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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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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抬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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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中
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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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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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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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9
則
糧
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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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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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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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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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
有
之
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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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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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云
。。

▲◎
▼
組
織
達
權
支
社
宣
言
書

-
遡
而
無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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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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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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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
個
人
而
無
權
也
其
人
斷
難
以 

自
寸
嶋
呼
權
也
者
爲
人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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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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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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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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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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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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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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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辦
事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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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門
函
云 
議
爲
籌
敷
中
國
郵
船
公
司
存
事
處 
日
前
會
議:
設 

立
辦
事
處 
以
便
調
查
誤
公
司
內
容 
茲
由
衆
决
定
分
科
辦
事
。。 

各m
事
員•"
由
中
華
総
董
各
主
席
商
董
及
各
界
代
表
組
織
而 

成(
各
辦
事
員)
俱
係
担
任
義
務 
不
受
薪
金 
其
目
的
在
保
存
中 

國
郵
船]S
司C
永
爲
我
華
人
資
本
之
航
業C
以
免
大
權
旁
落 
。而 

符
原
日
創
辦
之
宗
旨"
至
若
律
師
費
用
及
文
牘
等
雜
費
。先
由
中 

華
會
舘
代
給 
再
向
中
興
郵
船
公
司
取
回
此
項
費
用 
今
將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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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事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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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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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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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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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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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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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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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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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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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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鍚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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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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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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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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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， 

髅A 
本
館
自
一 
千
九
百 

旷
蕊 
零
十
年
至
到
如
今 

所
有
相
底
一
槪
保 

竺
締 
存
諸
君
如
欲
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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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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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庭
副
錦
棠@
梁
樹
周
家
穀
二
十
五
元 
周
成
環
二
十
五
元 
胃
西
就
捐
廿
五
元 

楠)李
炳
鴻 
潘
奪
銘 
遍
乾
初 
潘
揚
學▲
評
議
部
長
貫
國
流 
周
謙
啓
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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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
周
成
鋸
捐
二
十
元 
胴
瑞
新
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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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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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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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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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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龔
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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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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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給
兆
捐
十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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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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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楫
成
捐
十
九
元
周
成
楠
捐
二
十
元 

順
不
一
5 
周
遡
遠
捐
十
五
元 
周
維
養
捎
十
五
元 

周
維
美
指
二
十
元 
周
雄
益
捐
擀
五
元 
周
家
則
指
十
五
元

林
君
志
穩 
講
其
玉
趾 *
臨 
爲
招
納
新
進
會
員
之
助
慶
。、蒙
其

俯
如
所
請 
於
昨
禮
拜
六
晚 
偕
同
劉
五
君
登
車
到
來
。。於
汽
車 

抵
歩
篇
。衆
手
足
預
備
自
動
車
迎
接 
賓
主
歡
欣 
傾
談
竟
夜
。至 

堂
日(
即 

19 拜
日)
下
午
三
點
鐘 
諸
昆
仲
各
齊
集
于
致
公
堂 
請 

觀
海
先
牛
演
脱 
主
席
者
黃
君
派
賢 
宣
布
終
手
足
往
日
之
愛
慕 

CW
 夫
今
日
歡
迎
之
理
由
。次
請
余
君
演
說
。"
爲
開
導
指
敎
之
大 

S
J

亲
君
要
壇
先
謝
衆
人
之
高
詛
。次
及
振
興.太
堂
力
要
旨
。。其 

中
洋
酔
灑
灑 
約
數
萬
言 
最
握
要
者
。謂
老
成
叔
父C

務
要
改
良 

ill

習 
不
可
泥
執
古
例 
凡
辦
公
堂
之
事
。以
取
材
爲
貫 
母
論
新 

1
會
員
。須
要
虚
心
讓
賢
。方
能
振
國
堂
務
云
。演
至
此 
一全堂鼓 

掌 
洵
偉
論
亜 
幷
蒙
其
捐
助
本
堂
經
費
銀
五
大
元
。特
登
數
言
。

▲
雲
埠
那
頓
銀
行
廣
吿

啓
者
本
銀
行
營
業
有
年
其
資
本
之
雄
厚
交
易
之
殷
實
毎
爲
中 

人
士
所
稱
許
今
爲
擴
張
生
意
起
見
準
於 
一九 
一 八
年
七
月
二
号 

與
資
路
銀
行
合
併
營
業
欲
成 
一 最
大
之
銀
行
也
向
設
有
支
行
在 

滿
個
夾
喜
市
定
街
角(
即
資
路
銀
行)
喜
與
華
友
交
易
接

1B道
東 

香
港
各
口
岸
銀
両
滙
價
較
廉
于
別
號
兼
做
附
貯
按
揭
生 

楊
人
博
怀
衡
逐
本
行
司
事
有
日
事
理
與
華
友
交
易
事
務
其 

期
事
之
敏
捷
妥
當
諒
華
友
所
深
信
而
司
理
人
笠
別
氏
亦
向
在
本 

行
當
職
其
誠
實
更
爲
拳
友
所
深
嘉
至
華
友
前
在
那
頓
銀
行
交
易 

由
月
之
廿
七
号
起
槪
歸
賣
路
銀
行
支
理
仰
留
心
陰
顧
毋
任■
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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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
溫
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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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發
照
處
住
址
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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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埠
各
華
僑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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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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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
館
登
照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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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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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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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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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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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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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
蓮
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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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舉
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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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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吿
自
今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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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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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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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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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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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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軒
君 
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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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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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
君 
鄭
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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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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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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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道
政
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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